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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开办发〔2018〕28 号 

 

 

自治区扶贫办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关于 
实施以奖代补推进特色产业扶贫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农业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贫困地区发展特

色产业促进精准脱贫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农计发〔2016〕59 号）

精神，推进我区特色产业扶贫工作，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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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推行以奖代补促进我区县级“5+2”、村级“3+1”特色产业发展，

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（含未脱贫、已脱贫、已退出，以下简称贫

困户）如期实现稳定脱贫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重大意义 

实施以奖代补推进特色产业扶贫，是我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提出的扶贫开发工作“六个精准”要求，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引导激

励贫困户自主发展扶贫产业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激发贫困户的内生

动力，增强获得感；有利于聚焦贫困户精准发力，实现精准脱贫；

有利于规避资金风险，杜绝直接发钱发物；有利于提高我区特色产

业组织化、规模化水平，形成推动特色产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。 

二、奖补原则 

以奖代补是指由贫困户先行实施特色产业项目，实施完成后

由相关部门按规定程序和标准对其进行奖励的补助方式。实施以

奖代补，必须遵循以下四项原则： 

（一）因地制宜。综合考虑资源优势、产业基础、市场需求、

技术支撑和贫困户生产经营情况等因素，立足本地实际，选准县

级“5+2”、村级“3+1”特色产业，建立县、乡、村三级脱贫攻坚项

目库，合理确定产业发展方向、重点和规模，提高产业发展的持

续性和有效性。 

（二）聚焦精准。始终瞄准贫困村和贫困户，紧紧围绕增加

贫困户经营性收入实现稳定脱贫目标，激发内生动力，提升参与

产业发展能力，推动扶贫特色产业健康发展。构建订单带动、利



  —  3  —

润返还、股份合作、代种代养、劳务服务、设备设施租赁等多种

形式的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，让贫困户成为产业

项目的参与者、受益者。贫困户自主参与实施或委托经营的特色

产业项目，应采取以奖代补方式，确保受益精准。 

（三）全面覆盖。2018—2020 年分步实现贫困户参与特色产

业全覆盖目标。2018 年特色产业覆盖贫困户的比例要达 80%以上，

力争达到 100%，2019 年及以后达到全覆盖。动员有 1 个劳动力以

上（含）的贫困户，自主选择参与 1 个以上的村级“3+1”特色产业

扶贫项目发展（非贫困村参照执行）；对于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，

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搭建平台，帮助贫困户与经营主体签订代

种代养代加工、委托经营、股份合作、合作经营等协议，参与特

色产业项目开发，获得产业收益，实现稳定脱贫；对于技术要求

较高，单靠一家一户难以有效实施的项目，要注重引进经营主体

实施带动，群众积极参与，共同受益，实现双赢。 

（四）公开透明。坚持公开、公平、透明的原则，实行分级

公示公告制度，县（市、区，以下简称县）、乡镇、行政村（社

区，以下简称村）三级结合实际通过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站、

公开栏（墙）等宣传媒介，公开奖补政策、补助标准、补助数量、

补助金额和受益对象等信息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10 天，并保留文

字、影像等资料备查。 

三、奖补对象 

以奖代补实施对象为发展特色产业的贫困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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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奖补标准 

奖补对象统一以户为单位。在扶持期内按特色产业项目类别

和单个贫困户的最高、最低限额奖补标准进行奖补（详见附件 1），

每户每年产业项目奖补资金原则上累计不超过 10000 元，对达不

到最低奖补规模的产业项目不予奖补。脱贫后享受扶持政策的贫

困户每户每年奖补资金累计不超过 5000 元。贫困户不得将同一年

内实施的项目进行重复申请奖补（种植类项目，同一地块每年种

植两季农作物或符合条件的套种、间种，视为两个项目，养殖类

项目参照执行）。在本通知印发前，各市县已经启动的特色产业

奖补项目，继续按照各地原特色产业奖补政策执行完毕；尚未实

施的，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。 

（一）1 年以内（含 1 年）见成效的项目。贫困户实施完成特

色产业项目，并经有关部门验收达标后，根据其产业规模和实现

的效益给予一次性奖补资金。鼓励贫困户抱团发展，组建专业合

作社、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产业组织参与市场竞争。 

（二）1 年以上、2 年以内（含 2 年）见成效的项目。贫困户

实施完成特色产业项目后，在产生经济效益前，每年经有关部门

验收达标的，原则上依照项目奖补标准分两年给予补助，第一年

补助 80%、第二年补助 20%。 

（三）2 年以上见成效的项目。贫困户实施完成特色产业项目

后，在产生经济效益前，每年经有关部门验收达标的，原则上依

照项目奖补标准分三年给予补助，第一年补助 70%、第二年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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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%、第三年补助 10%。 

已经得到各级帮扶单位、帮扶干部等争取到的财政资金扶持

的产业项目不予奖补。 

五、资金来源 

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、纳入整合的各类财政涉农资金以及

社会帮扶资金等。 

六、奖补流程 

（一）奖补对象申报项目计划。奖补对象根据县级制定的《以

奖代补特色产业扶贫实施方案》产业目录，提出项目计划申请，

由村委会汇总后，向乡镇人民政府申报。乡镇人民政府需在 5 日

内组织乡村干部、帮扶干部对项目计划的合规性和真实性进行核

实，填报《   县   乡   年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

表》（详见附件 2）。经过行政村、乡镇两级各公示 10 天无异议

后，报县行业主管部门审批。 

（二）奖补对象申请验收。贫困户实施完成以奖代补项目，

经该贫困户的帮扶联系人现场核实后，由贫困户向乡镇人民政府

提出验收申请。 

1. 自主发展特色产业的贫困户所需材料：①《产业扶贫以奖

代补项目贫困户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3）。②该贫困户在全国扶贫

开发信息系统中的基础信息表、身份证复印件、“一卡通”账户复

印件、项目现场照片等申报材料。（以上材料经村委会盖章后生

效且缺一不可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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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通过代种代养代加工、委托经营、股份合作、合作经营等

方式发展特色产业的贫困户所需材料：①《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

目受委托方登记表》（详见附件 4）。表格经贫困户、贫困户所在

村委会、帮扶联系人核实并签名（盖章）同意。②受委托方的身

份证复印件（如果受委托方是合作社、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，则

需企业工商营业执照、企业法人登记证复印件）。③贫困户（合

同签订人）身份证复印件。④贫困户与受委托方签订的代种代养

代加工、委托经营、股份合作、合作经营等书面合同复印件（原

件核对）。⑤银行开具确认的受委托方与贫困户合作期内资金往

来凭证。（以上材料经村委会盖章后生效且缺一不可） 

（三）组织验收。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统计汇总各村的验收申

请数据，报告县级项目主管部门申请验收。县级项目主管部门收

到乡镇的申请后，组织力量对申请项目进行实地核实、逐户验收，

并将验收结果报送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或县人民政府批准。具备

条件的县，可委托乡镇人民政府组织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、驻

村工作队、乡镇政府干部、站所干部等或采取购买第三方服务的

方式，对以奖代补项目进行验收，验收结果报县级项目主管部门

审核后，报送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或县人民政府批准。 

（四）公告公示。以奖代补验收结果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或县人民政府审批后，县级项目主管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、村委

会应结合本地实际利用报刊、政府门户网站、电视、公开栏等宣

传媒介，在县乡村三级进行公告公示，时间不少于 10 天。内容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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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项目名称、资金来源、资金规模、实施地点、建设内容、实施

期限、奖补金额、实施单位及责任人、举报电话等。对于公告公

示期内群众反映有异议的项目，县级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调查

核实整改，并将调查核实后的情况重新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或

县人民政府批准。 

（五）奖补资金兑现。对验收合格并经公告公示无异议的项

目，由乡镇人民政府填写《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拨付申请

表》（详见附件 5）上报县级项目主管部门。县级项目主管部门组

织复核相关材料后，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或县人民政府审批。

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或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，由县财政部门在

10 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通过“一卡通”账户发给奖补对象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明确责任分工。县、乡镇人民政府是实施以奖代补推

进特色产业扶贫的责任主体，负责具体组织实施以奖代补产业项

目，包括计划编制、项目申请、报批、审核、实施、验收、拨款

和监督等各项工作。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产业开发专责小组负责

制定各县“5+2”特色产业规划、指导各村制定“3+1”特色产业规划，

并督促、指导特色产业计划实施；牵头协调组织县级项目主管部

门审核以奖代补补助对象相关材料；定期向上级产业开发专责小

组提供特色产业发展情况、项目实施进度、资金使用情况等。县

扶贫办负责配合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产业专责小组做好扶贫特色

产业发展相关工作，审核以奖代补对象的真实性、合规性。县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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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局负责筹措特色产业发展资金，并指导乡镇财政所通过“一卡

通”将资金发放到户。县农业、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水产畜

牧、林业、旅游、商务等项目主管部门负责根据本部门工作职责

拟定以奖代补产业扶贫项目计划，审核资金发放材料，加强项目

实施技术指导，组织项目验收，引导行业专项资金向特色产业项

目倾斜支持。 

（二）加强政策宣传。充分发挥广播电视、报纸、宣传栏、

网站、微信等多种类型媒体的宣传作用，加大产业奖补政策宣传

力度，确保宣传到村、到户、到人。及时公开奖补程序、奖补对

象、奖补项目、奖补标准等信息，做到公开透明，接受社会和群

众监督。 

（三）加强资金保障。各县要根据当年扶贫资金额度，结合

本县以奖代补项目申报情况，合理确定用于以奖代补项目的资金

规模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要重点支持有扶贫任务的县发展县级

“5+2”、村级“3+1”特色产业。贫困县要充分用好切块到县的财政

专项扶贫资金、整合的各类财政涉农资金以及社会帮扶资金等，

实施以奖代补项目。非贫困县要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社会帮扶

资金为重点，加大以奖代补工作力度。 

（四）完善管理服务。县、乡镇要建立以奖代补项目管理服

务制度，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定期组织农林工旅等部门科技

人员到项目点进行技术指导，帮助解决疾病防控、生产发展等关

键难题，推动项目可持续发展。加强奖补项目的产前、产中、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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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服务，鼓励和引导经营主体与贫困户签订订单合同、产品包销

合同，解决奖补项目产品的销路问题。 

（五）强化监督指导。市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产业开发专责

小组要发挥统筹协调，牵头抓总的作用。每年要对所辖各县“5+2”

扶贫特色产业奖补项目进行随机抽查。坚持“谁签字、谁负责”的

原则，市、县两级审计、财政、农业、扶贫等部门要对产业扶贫

以奖代补项目的审核、验收、资金拨付等全过程进行监督，发现

违纪违规问题，按规定严肃查处。各乡镇要成立奖补资金监督小

组，对奖补资金的项目审批、实施、验收进行监督，并设立举报

电话、信箱，接受群众监督。各村村务监督委员会、扶贫监督员

要将以奖代补项目实施情况纳入监督范围。 

（六）严肃执纪问责。严格扶贫领域作风专项治理有关要求，

奖补对象对申报材料、实施项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，如存在

弄虚作假、骗取财政资金行为的，按规定取消奖补资格、追回财

政资金、记入县级相关部门诚信黑名单，给予相应惩戒。县、乡

两级相关人员在实施以奖代补项目过程中，存在优亲厚友、瞒报

虚报、套取国家资金等违纪违法问题的，严肃查处，依法依规严

惩。在实施以奖代补项目过程中，履行主体责任不到位、失职渎

职，造成国家资金损失的，除依规处理外，扣减该县下一年度财

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额度。因工作不实、措施不力、执行不到位，

以奖代补项目推进不力或特色产业覆盖贫困户比例达不到年度要

求的，将按有关规定扣减绩效分数，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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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实施期限 

本通知有效期限为自印发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 

 

附件：1. 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 

2.   县  乡  年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 

3. 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贫困户申请表 

4. 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受委托方登记表 

5. 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 

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广西壮族自治区 

扶贫开发办公室 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广西壮族自治区 

财     政     厅  农     业     厅  林     业     厅 

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  广西壮族自治区  广西壮族自治区 

商     务     厅  旅游发展委员会  海 洋 和 渔 业 厅 

2018 年 5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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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 

 
序

号 
产业名称 单位 

种植 

年限 

单位补助 

标准（元）
补助要求 

单户单位规模 

要求 

单户最高 

奖补单位规模 

1 优质稻 亩  420-10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水肥管理正常，无严重病虫

害，水稻抛插后正常生长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2 甜糯玉米 亩 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3 马铃薯 亩  560-1200 

亩用种 300 斤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

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

时成活率达 90%。 

2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4 花生大豆 亩 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5 杂粮杂豆 亩 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6 富硒水稻 亩 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水肥管理正常，无严重病虫

害，水稻抛插后正常生长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7 富硒水果 亩  700-15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8 富硒蔬菜 亩 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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亩 
第一年

新种 
1400-3000 
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

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1 亩以上（含） 2 亩（含） 

亩 第二年 1050-2250 
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

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85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2 亩（含） 9 富硒茶叶

亩 第三年 560-1200 
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

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7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10 桑蚕 亩 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.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11 糖料蔗 亩 新种 420-900 
糖蔗亩用种 1000 斤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

50 厘米以上、管理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12 果蔗 亩 新种 420-900 
糖蔗亩用种 1000 斤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

50 厘米以上、管理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13 食用菌 
袋、棒、

平方 
 1.4-3 

种植后，开始收获产品。管理正常，无严重病害。验收时成活

率达 90%。 

1000 袋（棒、平

方米）以上（含）

3000 袋（棒、

平方米）（含） 

14 茄果类 亩 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15 瓜类 亩 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16 豆类 亩 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17 叶菜类 亩  420-10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18 根茎薯芋类 亩 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、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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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西甜瓜 亩  420-900 

亩植 50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

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

成活率达 90%。 
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20 芒果 亩 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21 蕉类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22 葡萄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23 火龙果 亩 
新种 

（立杆）
700-1500 
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24 百香果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25 柑橘 亩 新种 560-25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26 荔枝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27 龙眼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28 柿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29 猕猴桃 亩 新种 700-15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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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 银杏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31 山楂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32 李 亩 新种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33 梨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34 其他水果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亩 
第一年

新种 
1160-2700 
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

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1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亩 第二年 840-18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7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

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
1 亩以上（含） 2 亩（含） 35 茶叶 

亩 第三年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60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

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
1 亩以上（含） 2 亩（含） 

36 茉莉花 亩 新种 350-75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

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1 亩以上（含） 6 亩（含） 

37 金银花 亩 新种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

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0.3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38 金花茶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株高 20 厘米以上，管理正常

少杂草、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
0.2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39 中药材 亩 新种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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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 鸡 羽  7-15 
平均个体重 1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 1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

达 90%。 
30 羽以上(含) 300 羽(含) 

41 
地方特色品

种（鸡）
羽  21-45 

平均个体重 1.5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 3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

率达 90%。 
30 羽以上(含) 100 羽(含) 

42 鸭 羽  14-30 
平均个体重 1.5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 2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

率达 90%。 
40 羽以上(含) 150 羽(含) 

43 鹅 羽  24.5-52.5 
平均个体重 2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 2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

达 90%。 
20 羽以上(含) 100 羽(含) 

44 猪 头  420-900 
平均个体重 50 公斤以上或饲养 2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

90%。 
2 头以上（含） 5 头（含） 

45 
地方特色品

种（猪）
头  420-900 

平均个体重 50 公斤以上或饲养 2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

90%。 
2 头以上（含） 5 头（含） 

46 牛 头  2100-4500 
平均个体重 200 公斤以上或饲养 6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

90%。 
1 头以上（含） 2 头（含） 

47 羊 头  210-450 
平均个体重 10 公斤以上或饲养 3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

90%。 
3 头以上（含） 20 头（含） 

48 竹鼠 只  56-120 
平均个体重 1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 20 天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

90%。 
30 只以上（含） 80 只（含） 

49 蜜蜂 箱  245-325 
常用蜂箱，每箱有蜂不少于 3 挂，正常养殖管理，验收时成活

率达 90%。 
20 箱以上（含） 30 箱（含） 

50 蛇 条  35-75 平均个体长 0.5 米，正常养殖管理，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50 条以上（含） 60 条（含） 

51 鱼 亩  560-1200 

淡水养殖亩投放苗 500 尾，正常蓄水深 0.4 米以上，池塘少杂

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理（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）。验收时成活

率达 90%。 

0.5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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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 龟鳖 亩  700-1500 
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 85%以上，少杂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

理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53 螺 亩  420-900 
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 85%以上，少杂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

理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54 虾蚝 亩  560-1200 

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 85%以上，正常蓄水深 0.4 米以上，

池塘少杂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理（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）。验

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
0.5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55 松 亩  420-900 
亩植 10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

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5 亩以上（含） 10 亩（含） 

56 杉 亩 

新种，

一次性

发放 

420-900 
亩植 10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

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5 亩以上（含） 10 亩（含） 

57 桉 亩 

新种，

一次性

发放 

210-450 
亩植 10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

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5 亩以上（含） 10 亩（含） 

58 竹 亩 

新种，

一次性

发放 

560-1000 
亩植 5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

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10 亩（含） 

亩 新种 800-2000 
亩植 10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

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59 油茶 

亩 
低产改

造 
500-800 
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60 核桃 亩 

新种，

一次性

发放 

500-15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

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到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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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 板栗 亩 

新种，

一次性

发放 

500-1500 
亩植 85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

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到 90%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62 澳洲坚果 亩 新种 1050-225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2 亩（含） 

63 油桐 亩 新种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64 香料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65 花卉苗木 亩 新种 560-12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2 亩以上（含） 4 亩（含） 

66 
乡村旅游与

休闲农业
户 

成立第

一年 
4500-7000 管理正常，验收时能够自主经营，并稍有盈余。 1 户以上（含） 1 户（含） 

67 金槐 亩 新种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草，无严重病

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68 烤烟 亩 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69 笋 亩 新种 420-90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1 亩以上（含） 5 亩（含） 

70 兔 只  14-30 
平均个体重 1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 1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

达 90%。 
30 只以上（含） 150 只（含） 

71 鸽 只  10.5-22.5 
平均个体重 0.5 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 1 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

率达 90%。 
50 只以上（含） 200 只（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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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产业名称 单位 

种植 

年限 

单位补助 

标准（元）
补助要求 

单户单位规模 

要求 

单户最高 

奖补单位规模 

72 蚯蚓 亩  700-1500 

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 85%以上，正常蓄水深 0.4 米以上，

池塘少杂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理（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）。验

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73 泥鳅 亩  560-1200 

保持常规养殖有效投放量 85%以上，正常蓄水深 0.4 米以上，

池塘少杂草杂物、正常养殖管理（按养殖水体面积奖补）。验

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74 葱蒜 亩  350-750 
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、无严重病虫害，

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0.5 亩以上（含） 3 亩（含） 

75 樟 亩 新种 420-900 
亩植 100 株。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 85%以上，管理正常少杂

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 90%。 
5 亩以上（含） 10 亩（含） 

76 
农（林）产

品加工 
户 

加入第

一年 
700-1500 有稳定收入。具体标准有关县可以细化。 1 户以上（含） 1 户（含） 

77 边贸 户 
加入第

一年 
3000-5000 有稳定收入。具体标准有关县可以细化。 1 户以上（含） 1 户（含） 

78 光伏 千瓦  1000-1400 

新建项目，所采用太阳能光伏电池板，逆变器等主要设备应符

合国家有关标准。项目经验收后发放补贴金额的 70%，正常发

电的第二年发放补贴金额的 20%，正常发电第三年发放剩下的

补贴金额。 

1 千瓦 3 千瓦 

备注：种植类产业规模按照植株收获面积计算；养殖类产业规模按照存栏数计算；单位补助标准由各县根据具体情况在范围内确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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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  县   乡   年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计划申报汇总表 
 

 填报单位：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序号 镇 村 
奖补对象

姓名 
对象类别 项目实施地点 项目类型 申报规模 核定规模 联系电话 

奖补金额

（元） 
备注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合计            
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填表人签名： 填表人电话： 

 



 —  20  — 

附件 3 

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贫困户申请表 

        乡镇        村        屯                 时间: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申请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

联系电话  一卡通帐号  

项目地点  实施类型 自主发展 或  委托经营（代管）

项目品种  

项目规模  项目内容 

实施时间  

申请人签名（指模） 
 

 

帮扶干部意见：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村级实地查看情况和申报意见： 

 

 

村委会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村委会（盖章）  

乡镇实地核实（或验收）情况及申报意见： 

 

 

乡镇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村委会（盖章） 

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 

经工作人员实地查看，并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月    日公示，该农户实际项目品种

为：                 项目规模为：                 符合奖补标准，达到验收要求。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或县人民政府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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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受委托方登记表 

受委托方名称  地址  

负责人  联系电话  

受委托方开户 
银行名称 

 
受委托方

银行账号
 

合作方名称（贫

困户姓名） 
 

合作方身份

证号码 
 

受委托方

意见 我方与贫困农户××订立了××合同，合同期限自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年××月××日，

为贫困农户××带来经济纯收入××元，该户家庭成员××人，已带动该贫困户脱贫，现申

请验收。我方提交的材料真实，愿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核实信息。若有虚假骗取补助的

行为，自愿及时退还补助，并承担法律责任。（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由各地自行研究

确定） 
 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贫困户 
意见 

以上事实已经本人核实确认，本户与上述委托方合作实现纯收入          元，

本户家庭成员××人。故申请验收。若弄虚作假，愿承担法律责任。（以上内容仅供参

考，由各地自行研究确定） 
 
农户签名：         （手印）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帮扶联系人

意见 
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联系电话： 

村委会 
意见 

 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乡镇人民

政府意见 
 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（盖章）

县级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 
 

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
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或县人民政府意见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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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产业扶贫以奖代补项目资金拨付申请表 

申报乡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项目内容 

XX 年产业扶贫扶持“以奖代补”项目，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批准、XX
等 N 户贫困户实施了      类奖补项目，共计申报 xx 万元的奖补资金（项

目验收申请表等相关核实材料附后）。（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由各地自行研究确

定） 

乡镇政府

意见 

依据 xxx 文件，N 个村 XX 等 N 户贫困户实施产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，

经村委实地查看以及乡镇政府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核实，情况属实，符合奖

补要求，同意其申请发放奖补资金共计 xx 万元。（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由各

地自行研究确定） 
 

 
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县级项目

主管部门

意见 

XX 年产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，XX 等 N 户贫困户实施产业扶贫项目，

共计申报奖补资金 xx 万元。经验收组对实施产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带动

的贫困户（XX 经营主体实施产业扶贫“以奖代补”项目带动的贫困户），抽

检了 N 户审核，有 N 户达到奖补标准，符合奖补要求，拟同意发放奖补资

金共计 xx 万元。（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由各地自行研究确定） 
 
 
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县扶贫开

发领导小

组或县人

民政府 
意见 

 
 
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第一年奖补资金拨付情况：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经办人： 

第二年奖补资金拨付情况： 

 

（此处需第二次验收，适用于一

或两年以上的中长期项目）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经办人： 

第三年奖补资金拨付情况： 

 

（此处需第二次验收，适用于一

或两年以上的中长期项目）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经办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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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14 日印发 


